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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應加強查緝並建立行蹤不明外勞通報處理機制，以維護社會治安。 

（三）本院楊委員瓊瓔，針對現行水汙染與食安問題層出不窮，行政機

關援引行政罰法以為不當利得之處罰依據，惟因現行法律對不法

利得之認定與計算公式均付之闕如，故其處罰上限仍有違法律明

確性原則，仍待修法補充與改善，建請主政機關應重新檢視不法

利得處罰之計算方式與標準，方能有效達成戒貪婪之作用並兼顧

人民財產，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現行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2 項規定：前項所得之利益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者，得於所得利益

之範圍內酌量加重，不受法定罰鍰最高額之限制。證其立法理由：「……尚有警戒貪婪之

作用，此對於經濟及財稅行為，尤其重要。故如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獲有利益，且所得

之利益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者，為使行為人不能保有該不法利益，爰於第二項明定准許裁

處超過法定最高額之罰鍰」。合先敘明。 

二、復以環保署之「違反水汙染防治法裁處不法利得稽查及裁處作業要點」為例，其作業要點

明顯欠缺法律明文授權，卻規範攸關加重處罰、剝奪人民財產權之重大權益事項，甚至超

過行政罰法規定之不法利得範圍，若逕作為日後裁罰依據，恐有疑慮。故因現行法律對不

法利得之認定與計算公式均付之闕如，故其處罰上限仍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仍待修法補

充與改善，建請主政機關應重新檢視不法利得處罰之計算方式與標準，方能有效達成戒貪

婪之作用並兼顧人民財產。 

（四）本院田委員秋堇，就「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有關限制欠稅人出境

制度，是否侵害憲法所保障的人民遷徏自由？是否應予改正？特

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102 年 2 月國家人權報告國際審查會議，國際獨立專家「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 68 點意見

認為有關限制欠稅人出境之措施有違反人民遷徏自由之虞，以及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就

該意見建請財政部召開聽證會，廣聽民意。財政部遂於 102/12/23 召開公聽會與民間團體溝

通。 

二、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授權稅捐稽徵機關行政裁量得以在欠稅人行政救濟程序終結前限制欠稅

人出境，此等作為，係以為確保尚未經法院判決確定之國家債權，而限制人民遷徏自由，

違反人民與國家（公法人）之間的對等原則，而以限制人民遷徏自由為手段，以達稅收之


